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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D

（

２

）就其中

２３

项承租物业，合计面积约为

１５８

，

５６８．０２

平方米，该等租赁物

业的主要用途为宿舍、办公、餐厅等。 出租方提供了出租物业的产权证，出租

方为产权人本人或者出租方已经取得产权人同意转租或授权出租人出租相

应房屋的证明文件，或根据出租方提供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或其他权属证明文

件，出租方拥有该等房屋的处分权，但暂未就该等租赁事项办理租赁备案登

记手续或租赁备案登记的变更手续，不符合《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以房屋租赁合同未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若干问题的

解释（一）》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

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而《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并未规定租赁合同必须在登记后生效。

中国广核集团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出具《关于与新股发行相关其他事项的承

诺》，承诺“如因中广核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潜在租赁物业瑕疵导致中广核电

力及其控股子公司无法继续租赁或使用相关物业， 由此给中广核电力及其控

股子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控股股东予以足额补偿。 ”

综上，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有权依据相关租赁合同继续使用该等物业，该

等租赁未进行租赁备案登记的情形， 不会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

３

）就其中

５８

项承租物业，合计面积约

２６１

，

３００．０３

平方米，该等租赁物业

的主要用途为宿舍、办公等。 出租方未能提供其拥有该等物业的权属证书及

／

或该等物业的所有权人同意转租或授权出租方出租该物业的证明文件， 且未

就该等租赁事项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承租的上述物

业对应的租赁合同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若出租方不

拥有相关房屋的所有权，则出租方无权出租。 此种情形下，若第三方提出权属

主张，可能影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继续承租该房屋。如因租赁物业权属瑕疵

导致无法继续租赁时，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场所，

该等搬迁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承租房屋存在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的情

形，该等情形不符合《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但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以房屋租赁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

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

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并未规定租赁合同必须在登记后生效。

中国广核集团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出具《关于与新股发行相关其他事项的承

诺》，承诺“如因中广核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潜在租赁物业瑕疵导致中广核电

力及其控股子公司无法继续租赁或使用相关物业， 由此给中广核电力及其控

股子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控股股东予以足额补偿。 ”

综上， 前述事宜不会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亦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三）土地使用权情况

１

、自有土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自有土地共有

２００

宗，面积合计约

２

，

３２４．７９

万平方米，其中：

（

１

）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的土地共计

１９６

宗，面积合计约

２

，

１６５．１６

万平方米，均为出让用地，占本

公司自有土地总面积的

９３．１３％

，其中，苏州院、中广研究院、工程公司拥有的面

积共计

７４

，

７７７．８５

平方米的土地存在抵押的情形。

（

２

）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取得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书的土地为

４

宗，面积约

１５９．６３

万平方米，占本公司自有土地总面

积的

６．８７％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在办理、 拟向有权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

权证书或规范该等用地情况。 同时，中国广核集团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出具《关

于与新股发行相关其他事项的承诺》，承诺“若中广核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

因自有物业不规范情形影响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使用该等物业以从事正

常业务经营，中国广核集团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协助安排提

供相同或相似条件的物业供相关公司经营使用等， 促使各相关公司业务经

营持续正常进行，以减轻或消除不利影响；若中广核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因

其自有物业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而被有关主管政府部门要求收回

／

拆

除相关物业或以任何形式的处罚或承担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 或因相关物

业瑕疵的整改而发生的任何损失或支出， 中国广核集团愿意承担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司因前述物业收回

／

拆除或受处罚或承担法律责任而导致、遭受、

承担的直接损失、损害、索赔、成本和费用，并使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免受

损害。此外，中国广核集团将支持中广核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向相应方积极

主张权利， 以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及保障中广核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利

益”。

因此， 前述事宜不会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亦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２

、租赁或承包土地情况

（

１

）阳江核电土地承包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阳江核电存在向阳东县东平镇瓦北村

委会、阳东县东平镇允泊村委会等村集体组织承包林地，用于阳江核电厂区防

护林的情形，承包面积共计

２

，

３９９

，

２００

平方米。 阳江核电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取

得阳东县人民政府核发的《林权证》（东林证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４０１

号），证载面积为

６５

亩，林地使用期限为

４９

年；阳江核电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取得阳东县人民政府

核发的 《林权证》（东林证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０３９９

号）， 证载面积为

９０６．７５

亩和

２

，

６２７．０５

亩，林地使用期限为

４９

年。

（

２

）防城港核电土地租赁

防城港核电与东兴市城东污水处理厂签订《土地使用协议书》，约定东兴

市城东污水处理厂将其所属土地位于东兴市城东污水处理厂内西北侧、 厂区

综合楼和篮球场北侧三角绿地地块租赁给防城港核电使用， 用途为建设和运

行辐射环境监测自动站，占地面积

４０－５０

平方米，使用期限为

２０

年，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３４

年

５

月

８

日止。 该片土地的使用权人为东兴市自来水厂，性质为国

有划拨土地。

防城港核电辐射环境监测自动站于

２０１４

年投入使用， 系防城港核电环境

监测设备，不属于核心生产设施。同时，若政府主管部门收回该土地使用权，防

城港核电亦将尽快寻找其他替代土地以保证该辐射环境监测自动站的正常运

行。

综上，防城港核电租赁划拨土地用于运行辐射环境监测自动站的情形，不

会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亦不会对本次

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３

、临时用地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占有并使用的临

时用地共计

３

处， 面积合计

１

，

９４８

，

０１８

平方米， 该等临时用地尚未取得延期批

复。其中，中广核研究院已就其使用的面积为

１

，

９００

平方米的临时用地，与深圳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签署《深圳市临时用地合同书》。 该等临时用地主要

为辅助配套设施用地，不涉及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前述情形

不会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亦不会对本次

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四）海域使用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占有和使用海域

共计

２４

处，面积合计

２

，

８５６．３５０７

公顷。 其中，

２２

处海域，面积合计约

２

，

７７２．９７８０

公顷，已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

２

处海域，面积合计约

８３．３７２７

公顷，尚未取得海

域使用权证。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在或拟申请办理该等海域的使用权证。同时，中国

广核集团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出具《关于与新股发行相关其他事项的承诺》，承诺

“若中广核电力及其控股子公司因其自有物业不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而

被有关主管政府部门要求收回

／

拆除相关物业或以任何形式的处罚或承担任

何形式的法律责任，或因相关物业瑕疵的整改而发生的任何损失或支出，中国

广核集团愿意承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前述物业收回

／

拆除或受处罚或

承担法律责任而导致、遭受、承担的直接损失、损害、索赔、成本和费用，并使发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免受损害。此外，中国广核集团将支持中广核电力及其控

股子公司向相应方积极主张权利， 以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及保障中广核电力及

其控股子公司的利益”。

因此， 前述事宜不会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亦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五）知识产权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依法单独及与其

他方共有的注册商标共

３５１

项；在中国境内依法单独及与其他方共有的已授权

专利共

２

，

９６７

项；在中国境内依法单独及与其他方共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共

９３６

项及作品著作权共

１４５

项；在中国境内拥有域名共

３８

项。 具体情况请见《附

件：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中国广核集团与本公司签署了《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商标许可协议》，中国广核集团同意将其在中国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注册并领有《商标注册证》的商标，以及未来可能

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或香港特别行政区商标注册机构注册的与

“中广核”、“ ”、“

ＣＧＮ

”相关的商标（以下简称“许可商标”）以普通许可方

式许可本公司使用， 许可期限为自本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

交易之日起

２０

年，本公司在协议有效期内可无偿使用所许可商标。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非专利技术主要为

华龙一号技术、小型堆技术以及其他与主业相关的核心技术。

（六）本公司经营资质及特许经营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核电业务均

已取得所必需的、相应的经营资质，其中主要资质如下表所列示：

证照名称 编号 被许可人 许可内容

／

范围 有效期至 核发机关 核发日期

电力业务许可证

１８６２６０７－００３３０

广东核电合营有限

公司

发电类

２０２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国家能源局南

方监管局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

电力业务许可证

１８６２６０７－００３３１

岭澳核电 发电类

２０２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国家能源局南

方监管局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５

日

电力业务许可证

１８６２６１０－０１１０１

岭东核电 发电类

２０３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国家能源局南

方监管局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电力业务许可证

１０６２６１４－０００３３

阳江核电 发电类

２０３４

年

９

月

４

日

国家能源局南

方监管局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

电力业务许可证

１０４１９１５－０１３１４

宁德核电 发电类

２０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国家能源局福

建监管办公室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

电力业务许可证

１０６２７１６－０００１６

防城港核电 发电类

２０３６

年

３

月

６

日

国家能源局南

方监管局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电力业务许可证

１０６２６１９－００００７

台山核电 发电类

２０３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

国家能源局南

方监管局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６１０

号

广东核电合营有限

公司； 大亚湾运营

公司

大亚湾核电厂

１

号

机组（

ＣＮ－０２

）

２０３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６１１

号

广东核电合营有限

公司； 大亚湾运营

公司

大亚湾核电厂

２

号

机组（

ＣＮ－０３

）

２０３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６１２

号

岭澳核电； 大亚湾

运营公司

岭澳核电厂

１

号机

组（

ＣＮ－０６

）

２０４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６１３

号

岭澳核电； 大亚湾

运营公司

岭澳核电厂

２

号机

组（

ＣＮ－０７

）

２０４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６１４

号

岭东核电； 大亚湾

运营公司

岭澳核电厂

３

号机

组（

ＣＮ－１２

）

２０５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６１５

号

岭东核电； 大亚湾

运营公司

岭澳核电厂

４

号机

组（

ＣＮ－１３

）

２０５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６２９

号

宁德核电

福建宁德核电厂

１

号机组（

ＣＮ－１８

）

２０５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６３０

号

宁德核电

福建宁德核电厂

２

号机组（

ＣＮ－１９

）

２０５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８０５

号

阳江核电

阳江核电厂

１

号机

组（

ＣＮ－２２

）

２０５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８０６

号

阳江核电

阳江核电厂

２

号机

组（

ＣＮ－２３

）

２０５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１０７

号

环保公司

广东低、 中放固体

废物北龙处置场

关闭批准文件生

效前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８２６

号

防城港核电

防城港核电厂

１

号

机组

２０５５

年

９

月

１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８２７

号

防城港核电

防城港核电厂

２

号

机组

２０５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９０５

号

台山核电

台山核电厂

１

号机

组（

ＣＮ－３２

）

２０５８

年

４

月

９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４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９０６

号

台山核电

台山核电厂

２

号机

组（

ＣＮ－３３

）

首次装料之日起

４０

年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４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９０８

号

阳江核电

阳江核电厂

３

号机

组（

ＣＮ－４０

）

至

２０５５

年

９

月

８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９０９

号

阳江核电

阳江核电厂

４

号机

组（

ＣＮ－４１

）

至

２０５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９１０

号

阳江核电

阳江核电厂

５

号机

组（

ＣＮ－４７

）

至

２０５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民用核设施运行

许可证

国核 安 证 字 第

１９１１

号

阳江核电

阳江核电厂

６

号机

组（

ＣＮ－４８

）

自首次装料之日

起

４０

年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注：宁德核电已向国家核安全局申请办理宁德核电

３

、

４

号机组的《民用核

设施运行许可证》，前述许可证正在申办过程中。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情况

根据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广核集团核电主业重组改制上市方案， 本公司

设立时，中国广核集团将其持有的全部在运核电项目、接近投产的核电项目、

运营公司等其它专业化公司股权投入本公司， 并委托本公司管理中国广核集

团所持有的防城港核电、陆丰核电、咸宁核电、湖北核电、工程公司、台山核电

及台山投股权，同时出具不竞争契据，以避免同业竞争。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与中国广核集团进行了以下资

产重组：

（

１

）收购中国广核集团持有的台山核电

１２．５％

股权及台山投

６０％

股权；

（

２

）收购中国广核集团持有的防城港核电

６１％

股权、陆丰核电

１００％

股权及

工程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上述资产重组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三、发行人股本变化和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之“（三）设立以来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况”。

中国广核集团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以下简

称“中国广核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

人基本情况”之“六、发起人、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

本情况”之“（四）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中国广核集团控制的其他企

业中存在核电项目公司（以下简称“保留业务”）。 位于中国境内的保留业务还

处于相对早期或规划中，其中中广核台山第二核电有限公司、岭湾核电有限公

司目前均处于前期规划阶段；安徽芜湖核电有限公司、咸宁核电有限公司、湖

北核电有限公司、吉林核电有限公司、中广核韶关核电有限公司、中广核河北

核电有限公司的核电项目均属于内陆核电，仍处在较早期的前期阶段，无明确

时间表；惠州核电、苍南核电目前正在推进核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前的各项准

备工作，尚未进行核岛首罐混凝土浇灌（即正式开工建设核电工程）。根据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该等核电项目还需开展大量研究论证工作并获

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文件后方可开始正式进行核电站的工程建设。在此之前，

该等核电项目还须被列入国家核电发展规划、明确技术路线及参考电站、完成

初步安全分析报告、获得厂址安全分析报告的批复、与社会公众就该核电项目

沟通、确定开展可行性研究的厂址及规划容量及首期建设的规模等。 因此，在

正式开工建设核电站前，该等核电项目还需要开展大量前期研究分析工作，并

获得多个监管部门的批复。处于前期阶段的核电项目由于勘察、可行性研究等

事项将产生一定的费用支出，但在建设规模、总投资额、审批及建设时间表等

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否能够获批开工建造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后，由于核电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并视核电项目采用的

技术路线等情况，通常需要五年以上时间方可投入商业运营。中国广核集团已

与发行人签署《委托管理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将其持有的惠州核电、苍南

核电、咸宁核电、湖北核电等公司的股权委托给发行人管理。 除了前述保留业

务外，后续其他新的境内核电项目将由发行人设立项目公司主体及持股，主导

进行前期研究及准备。此外，中国广核集团拟主导开发的境外核电项目处于前

期可行性论证阶段，中国广核集团已根据不竞争契据征求发行人意见，发行人

已决定不接受该等业务机会。 境外核电项目所处电力销售市场及核电项目政

府审批机制与中国境内完全不同，而发行人核电项目均处于中国境内，境外核

电项目与发行人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综上，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

日，中国广核集团拥有权益的该等保留业务尚未实际开展核电建设，不存在核

能发电资产，也未实际经营核能发电业务，因此，中国广核集团拥有权益的保

留业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综上，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国广核集团拥有权益的该等保

留业务尚未实际开展核电建设，不存在核能发电资产，也未实际经营核能发电

业务，因此，中国广核集团拥有权益的保留业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订立了不竞争契据及承诺；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

日中国广核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３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中国广核集团出具了 《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

（三）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１

、报告期内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在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中， 涉及主营业务收

入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及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种类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提供建筑安装及设计服务

８９

，

１４８．６７ ８４

，

９１２．５５ ５７

，

１０４．９８

提供劳务

７

，

１９５．６４ ４

，

６５２．０６ ９

，

３８４．３５

销售商品及其他

２５

，

３４５．３０ ３

，

０２５．１０ ２１

，

２４４．９７

总计

１２１

，

６８９．６１ ９２

，

５８９．７１ ８７

，

７３４．３０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２．４１％ ２．０４％ ２．６９％

①

主营业务收入

－

提供建筑安装及设计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

６３

，

０２２．８２ ４７

，

４７２．７８ ６

，

５９７．６４

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

１１

，

２４２．２７ ２０

，

１２９．４３ ７

，

０３６．４７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７

，

９３４．１８ － －

咸宁核电有限公司

３

，

２３９．７９ ９

，

６６８．７６ １６

，

９６１．８５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９６５．６６ １

，

８０４．４８ １４

，

８２８．３１

湖北核电有限公司

９５４．６２ ４．５７ －

岭湾核电有限公司

６７４．４６ ８９９．３５ －

中广核韶关核电有限公司

５７１．７２ － －

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１３．１４ － －

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００ １．１１ －

中广核台山第二核电有限公司

－ ２１１．９０ ２

，

０４４．９５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 ４

，

７２０．１６ －

安徽芜湖核电有限公司

－ － ９

，

６３５．７６

总计

８９

，

１４８．６７ ８４

，

９１２．５５ ５７

，

１０４．９８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１．７６％ １．８６％ １．７５％

占同类型交易注的比例

２８．０５％ ３１．６８％ ２０．２５％

注：同类型交易系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提供建筑安装及设计服务。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主营业务收入

－

提供建筑

安装及设计服务”类别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发行人与中国广核集团签订的《工程

服务框架协议》及《工程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下，发行人提供的工程前期

工作、勘察设计、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招标管理、物项销售等工程服务。

②

主营业务收入

－

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３６９．６５ １

，

３３１．０５ ３１３．５２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５１３．６５ ９１．６４ ２９．４９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６９１．１４ ２３７．９７ １２４．３９

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

４２７．８３ ３２５．４７ １４１．５１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３５３．７３ １２９．６７ １３．４０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３２９．２３ ５８３．７８ １

，

１１６．２９

铀业公司

１８４．９１ １

，

４８１．６７ ６

，

６９８．３８

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

１６６．８９ ３５．８６ ７６０．３３

安徽芜湖核电有限公司

３５．３８ ３５．３８ ３３．０２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２８ ６０．１９ ９２．３８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 １．７４ ５１．００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０．９７ ０．８５

其他

９８．９５ ３３６．６７ ９．８０

总计

７

，

１９５．６４ ４

，

６５２．０６ ９

，

３８４．３５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２９％

占同类型交易注的比例

９．９７％ ６．４４％ ９．１１％

注：同类型交易系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提供劳务。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 “主营业务收入

－

提供劳

务”类别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

１

、发行人与中国广核集团签订的《技术支持与

维修服务框架协议》下，发行人向中国广核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的生

产培训、维修、生产准备、技术研究与专家支持等服务；

２

、发行人与中国广核集

团签订的《工程服务框架协议》及《工程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下，发行人

子公司工程公司向中国广核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及辅助设

施设计与建造相关的工程服务。

③

主营业务收入

－

商品销售及其他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１８

，

４８３．９０ １

，

６３９．５２ ０．８４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８．４３ ８２５．５４ ９．２６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２

，

１４５．７５ － －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７．８１ ２３１．７６ ２６１．１８

铀业公司

１５６．０２ ８２．２８ ２９５．１８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５４ ３．０７ ９７．２６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９１ ２８．３０ ３６．８６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２４．０１ ８３．５８

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９４．１８ ４８．３５

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

－ ２．００ ７．０７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ｒｉｓ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

１ － － ２０

，

３８４．２９

其他

－ ９４．４２ ２１．０９

总计

２５

，

３４５．３０ ３

，

０２５．１０ ２１

，

２４４．９７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０．５０％ ０．０７％ ０．６５％

占同类型交易注

２

的比例

４４．３３％ ５．９２％ ３１．３５％

注

１

：该公司为控股股东联营企业，属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及国内会计

准则范围内关联方，因此将其列于此处披露。

注

２

：同类型交易系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商品销售及其他。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 “主营业务收

入

－

商品销售及其他” 类别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发行人与中国广核集团签订的

《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框架协议》《工程服务框架协议》及《工程服务框架协议

之补充协议》下，发行人子公司工程公司、设计公司和进出口公司等向中国广

核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销售相关设备及商品。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发行人与中广核国际发生的商品销售及其他的

金额分别为

１８

，

４８３．９０

万元、

１

，

６３９．５２

万元及

０．８４

万元， 上述交易涉及的内容主

要是发行人子公司工程公司及设计公司为协助中广核国际子公司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通过华龙一号技术在英国的通用设计技术审查（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以下简称“

ＧＤＡ

”项目）而提供的项目整体设计及专业技术支持等

服务以及向中广核国际子公司

Ｂｒａｄｗｅｌ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提供的关于英国项目前期的工程设计及专业技术支持等服务。报告期内，金额

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为随着上述项目的推进， 自

２０１７

年起有较多新增的工程

设计建设及技术支持需求，因此工程公司、设计公司在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对中广

核国际确认收入相应增加。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发行人与能之汇发生的商品销售及其他金额分

别为

４

，

００８．４３

万元、

８２５．５４

万元及

９．２６

万元，此类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主要为发

行人子公司中广核研究院对能之汇子公司中广核环境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无锡高新区固废综合处置示范项目等离子体设备成套服务， 以及发行

人子公司工程公司、 设计公司向能之汇子公司广利核提供核电项目数字化仪

控系统（

ＤＣＳ

）及配套技术支持，非核领域控制系统及配套工程设计、行政物

资、信息化、宣传及培训相关产品等。报告期内，金额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方

面为中广核环境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因此其自

２０１８

年

起才开始产生环保设备需求；另一方面为

２０１７

年以来广利核对合作研发设备、

系统及其配套技术的需求增加。

④

其他业务收入

－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

４

，

０７９．７４ ３

，

９４３．４８ １

，

８２７．１６

铀业公司

３

，

９４６．３１ ６８３．７０ ３

，

７６９．０６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４８３．８０ １

，

２０９．７９ ３２８．４３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９７３．２８ ２９４．６７ １９５．３８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７６６．２８ ８５１．４０ １

，

００６．７３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７０２．９７ ６３８．５２ ６４４．９９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７００．６３ ２６６．８５ ２７２．３７

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

４５３．８２ ４１６．８７ ４３３．３４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７．１５ ４２９．５２ ４２８．５６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４２４．９５ ３９７．８０ １

，

３７１．１４

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

３７２．６１ ３４０．６３ ２３４．７５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６．９１ ３２．２８ ３３．０１

咸宁核电有限公司

１０５．５７ １０１．０３ １３１．４２

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０９ ８０．５５ ４１６．４３

安徽芜湖核电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４．８５ １４．８２

总计

１５

，

６４８．１２ ９

，

７０１．９４ １１

，

１０７．５９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０．３１％ ０．２１％ ０．３４％

占同类型交易注的比例

５５．１０％ ５５．００％ ２８．９０％

注：同类型交易系其他业务收入。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其他业务收入

－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

类别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发行人与中国广核集团签订的 《综合服务补充协议》

下，发行人向中国广核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行政物资处理、信息化、

财务会计等服务。

⑤

其他业务收入

－

关联租赁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７６８．２５ ２７６．３９ ２０４．０１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７７．７０ ８２８．９７ －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８９．９３ ３０．２３ １．３９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２８ ２５．８５ －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７．４１ １７．４２ １０４．５６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３．６８ ２９２．４２

其他

－ ０．７４ １．２８

总计

３

，

５７４．５７ １

，

２０３．２７ ６０３．６７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２％

占同类型交易注的比例

１２．５９％ ６．８２％ １．５７％

注：同类型交易系其他业务收入。

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其他业务收入

－

关联租赁”类别的关联交易主要

为发行人与中国广核集团签订的《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下，发行人向中国广核

集团提供的物业租赁服务。

⑥

营业成本

－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铀业公司

４３５

，

１３９．８７ ３４１

，

９０１．９０ １９３

，

５００．０９

中广核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８

，

８５４．６３ １６５

，

１００．６８ １３６

，

９３５．４４

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

，

４０７．１３ ６２

，

５０４．２３ ２７

，

２１５．４６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３８７．１６ ７

，

１００．５７ ９

，

８８３．１４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５８６．４９ ６１１．７３ －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７９．２５ ２４５．０９ ２３９．４７

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９４ ６８．９４ ９３．１７

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５９．６２ － －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３２．０８ １６５．５１

总计

６５３

，

６８３．０９ ５７７

，

６６５．２２ ３６８

，

０３２．２８

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２２．９３％ ２２．９３％ ２０．３５％

占同类型交易注的比例

１６．７９％ １５．５５％ １１．６０％

注：同类型交易系采购总额。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营业成本

－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类别的

关联交易主要为：

１

、发行人与中国广核集团签订的《核燃料物资供应与服务框

架协议》及《核燃料物资供应与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下，发行人向铀业公

司采购天然铀的供应及服务、核燃料总承包服务、乏燃料储运服务、其他核燃料

物资供应与服务；

２

、发行人与中国广核集团签订的《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下，发

行人向中国广核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采购餐饮服务、物业服务、交通服务、

公共物资供应、园林绿化服务、住宿及会务接待服务、办公支持、机电与水务运

维、后勤服务管理全委托、其他综合服务；

３

、发行人与中国广核集团签订的《技

术支持与维修服务框架协议》下，发行人向中国广核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采购备件服务、生产培训服务、维修服务、技术研究与专家支持服务。

⑦

金融服务类关联交易

Ａ．

资金拆入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中广核财务公司

１

，

７７９

，

６５０．００ １

，

９１３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８１４

，

９１４．４８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５０．００ －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

５５０．００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６２７．７５ １００

，

１５３．１６ ３１１．００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

合计

２

，

１１１

，

２７７．７５ ２

，

３４８

，

６０３．１６ ２

，

１５０

，

７７５．４８

占同类型交易

２

的比例

４５．５０％ ３４．５８％ ３７．０２％

注

１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为控股股东合营公司，由于其也纳入《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内管理，故此节关于金融服务类关联交易的分析包括华龙国

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下同。

注

２

：同类型交易系资金拆入。

Ｂ．

利息收入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中广核财务公司

２１

，

５６６．５５ １７

，

９９１．０７ １７

，

３７９．１３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０．０２ ０．０４ －

合计

２１

，

５６６．５７ １７

，

９９１．１１ １７

，

３７９．１３

占同类型交易注的比例

８４．６４％ ８６．９６％ ７６．４７％

注：同类型交易系利息收入。

Ｃ．

利息支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中广核财务公司

３５

，

４８２．３５ ３０

，

４４１．４７ ３０

，

０１２．６５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７

，

１６１．６９ １９９．６５ －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９９９．０８ １６

，

８３６．７１ １７

，

１７５．０３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４９９．７３ ７

，

９８２．３１ １２

，

９３２．０５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２

，

１４５．８９ ６

，

６５８．２８ ２

，

７３１．４９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４１０．８３ － －

合计

６０

，

６９９．５７ ６２

，

１１８．４２ ６２

，

８５１．２２

占同类型交易注的比例

６．１０％ ６．２０％ ７．９３％

注：同类型交易系利息支出。

Ｄ．

手续费支出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中广核财务公司

１９６．９０ １９６．２６ ４１８．９９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 ２．８１ －

合计

１９３．４０ １９９．０７ ４１８．９９

占同类型交易注的比例

１０．８３％ ７．２１％ １２．００％

注：同类型交易系手续费支出。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在财务公

司和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存放的资金余额合计分别为人民币

１

，

３６８

，

５９４．００

万元、

１

，

０７３

，

６３９．２７

万元及

８７８

，

５４９．０７

万元， 占本公司同期货币资金余额的比重

分别为

８９．９９％

、

８６．６８％

及

８１．８４％

。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向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提供贷款。

本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的款项按约定收取存

款利息。根据本公司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续

签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及《

２０１８

年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本公司存放在财务公

司、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的款项的利率不低于：

１

）中国广核集团其他附属

公司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利率；以及

２

）四大商业银行向本公司提供的同期同类

存款利率。

本公司已建立了严格的资金风险防范制度， 对包括关联方资金存放在内

的金融服务进行监控，确保其定价严格按照前述规定执行。 报告期内，本公司

资金存放定价公允。

报告期内，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资金拆入、 资金存放业务的变动明细如

下：

Ａ．

资金拆入变动明细

单位：万元

序

号

性质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本期借入 本期还款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１

短期借款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８９０

，

４０３．１５ １

，

７６２

，

０５０．００ １

，

２８９

，

３４６．８５ ４１７

，

７００．００

２

短期借款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短期借款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８８４．４５ ４

，

９１０．７８ １０１

，

１８２．３８ １００

，

１５６．０５

４

短期借款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

５

短期借款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６

长期借款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３２５

，

０５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２５

，

０５０．００

７

长期借款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３

，

８４７．１５ １７

，

６００．００ ２６

，

８４２．５２ ３１３

，

０８９．６７

８

长期借款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长期借款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

７７０．９５ １１

，

７１６．９７ －５３．９８

注

－

合计

１

，

６９４

，

９５５．７０ ２

，

１１１

，

２７７．７５ １

，

５０２

，

３１７．７７ １

，

０８５

，

９９５．７２

注：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目前处于存续期的长期借款，其币种

为欧元，

５３．９８

万元为外币折算差额。

单位：万元

序

号

性质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本期借入 本期还款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１

短期借款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４１７

，

７００．００ １

，

８９２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８４６

，

２３４．１０ ３７１

，

４３４．１０

２

短期借款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２

，

５５０．００ １０２

，

５５０．００

３

短期借款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１５６．０５ １００

，

１５３．１６ １２１．３３ １２４．２２

４

短期借款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长期借款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２５

，

０５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５０．００ － －

６

长期借款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３

，

０８９．６７ ２０

，

９００．００ ６

，

８０７．８８ ２９８

，

９９７．５５

７

长期借款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

合计

１

，

０８５

，

９９５．７２ ２

，

３４８

，

６０３．１６ ２

，

２３５

，

７１３．３１ ９７３

，

１０５．８７

单位：万元

序

号

性质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本期借入 本期还款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

余额

１

短期借款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１

，

４３４．１０ １

，

８１３

，

７１４．４８ １

，

７４５

，

６６７．９３ ３０３

，

３８７．５５

２

短期借款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２

，

５５０．００ １３５

，

５５０．００ ３０５

，

５５０．００ ２７２

，

５５０．００

３

短期借款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４．２２ ３１１．００ １８６．７８ －

４

短期借款 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５

长期借款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８

，

９９７．５５ １

，

２００．００ ６３

，

８５１．０９ ３６１

，

６４８．６４

６

长期借款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 － ３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８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９７３

，

１０５．８７ ２

，

１５０

，

７７５．４８ ２

，

４８３

，

２５５．８０ １

，

３０５

，

５８６．１９

Ｂ．

资金存放变动明细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本期存入 本期支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１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３６６

，

６６３．２８ ８

，

１４２

，

２６０．０６ ７

，

８４８

，

５９０．０２ １

，

０７２

，

９９３．２４

２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９３０．７２ ２

，

６６１．２７ １

，

３７６．５８ ６４６．０３

合计

１

，

３６８

，

５９４．００ ８

，

１４４

，

９２１．３３ ７

，

８４９

，

９６６．６０ １

，

０７３

，

６３９．２７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本期存入 本期支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１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７２

，

９９３．２４ ７

，

８５５

，

１１７．１６ ７

，

６６０

，

６７２．９９ ８７８

，

５４９．０７

２

中广核华盛投资有限公司

６４６．０３ １

，

７４７．０６ １

，

１０１．０３ －

合计

１

，

０７３

，

６３９．２７ ７

，

８５６

，

８６４．２２ ７

，

６６１

，

７７４．０２ ８７８

，

５４９．０７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本期存入 本期支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余

额

１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８７８

，

５４９．０７ ３

，

８５８

，

１５１．５３ ４

，

０９３

，

０５３．９２ １

，

１１３

，

４５１．４６

合计

８７８

，

５４９．０７ ３

，

８５８

，

１５１．５３ ４

，

０９３

，

０５３．９２ １

，

１１３

，

４５１．４６

⑧

关联担保

Ａ．

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中国广核集团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０２ ／ ２０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０

否

中国广核集团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０７ ／ ０４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０４

否

中国广核集团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１６ ２０２２ ／ ０９ ／ １６

否

中国广核集团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０２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２

否

中国广核集团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２３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１３

否

１

中国广核集团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１４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１３

是

２

中国广核集团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３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１２

是

２

合计

６４０

，

０００ －

注

１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担保下

结余的借款余额分别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以及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

２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担保下

结余的借款余额分别为零、零以及

３９

，

６００

万元。

Ｂ．

作为担保方：

报告期内，本公司作为担保方，未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关

联担保。

（

２

）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主要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在与“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主要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中，涉及主营

业务收入的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及其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种类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销售电力

５４０

，

９２４．６９ ５３３

，

２８３．７０ ５１６

，

６０７．４１

提供建筑安装及设计服务

２０２

，

０５３．９２ １７７

，

３１５．４３ ２２０

，

１７２．３６

提供劳务

４２

，

４９７．７５ ４１

，

７０５．７０ ７８

，

２８４．３６

销售商品及其他

６

，

１４７．５６ ２

，

４６５．６０ １

，

７９５．０５

总计

７９１

，

６２３．９２ ７５４

，

７７０．４３ ８１６

，

８５９．１８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１５．６６％ １６．６１％ ２５．０２％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主要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如

下：

①

主营业务收入

－

销售电力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

５４０

，

９２４．６９ ５３３

，

２８３．７０ ５１６

，

６０７．４１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１０．７０％ １１．７３％ １５．８３％

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

１１．７４％ １２．８４％ １８．３８％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本公司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主要关联方“主

营业务收入

－

销售电力” 类关联交易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分别为

１１．７４％

、

１２．８４％

及

１８．３８％

；其中，同类型交易指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的销售电力。

根据香港核电售电合同， 大亚湾核电所产生的电力向广东省及香港地区

销售。向香港售电的电价按照考虑产能利用率、计划分售电量及年末结算调整

的成本加成方式定价。

根据香港核电购电合同，大亚湾核电站将长期持续向港核投售电，因此上

述关联交易将持续进行。

②

主营业务收入

－

提供建筑安装及设计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１５５

，

２４９．９２ １４７

，

６２３．３８ １４４

，

０２１．４３

福建宁德第二核电有限公司

４６

，

８０４．００ ２９

，

６９２．０５ －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７６

，

１５０．９３

合计

２０２

，

０５３．９２ １７７

，

３１５．４３ ２２０

，

１７２．３６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４．００％ ３．９０％ ６．７４％

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

６３．５７％ ６６．１５％ ７８．０７％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本公司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主要关联方“主

营业务收入

－

提供建筑安装及设计服务” 类关联交易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分

别为

６３．５７％

、

６６．１５％

及

７８．０７％

。 其中，同类型交易指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的

建筑安装及设计服务。

服务费用（包括工程建设以及设备及建材采购相关费用）将按提供有关服

务过程中产生的实际成本及开支，经参考政府规定价格及政府指导价格、独立

第三方供货商于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就类似标准服务收取的市场价格，以

及经合资格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可能独立提供的任何概算而协议， 且按不逊

于合资格独立第三方机构所提供的概算厘定工程服务价格。

在核电站工程建设领域， 工程公司是目前国内少数几家具有核电工程开

发能力的核电建设公司之一，其掌握多项先进核电建设技术。为保证核电工程

施工质量与技术要求， 工程公司长期负责本公司及中国广核集团的核电工程

建设，上述关联交易将在流程规范、价格公允的前提下持续进行。

③

主营业务收入

－

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４２

，

４９７．７５ ４１

，

７０５．７０ ２８

，

８３５．８７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４８

，

６９３．８１

小计

４２

，

４９７．７５ ４１

，

７０５．７０ ７７

，

５２９．６８

其他主要关联方

法马通股份有限公司

－ － ７５４．６８

合计

４２

，

４９７．７５ ４１

，

７０５．７０ ７８

，

２８４．３６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０．８４％ ０．９２％ ２．４０％

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

５８．８７％ ５７．７３％ ７６．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本公司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主要关联方“主

营业务收入

－

提供劳务” 类关联交易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分别为

５８．８７％

、

５７．７３％

及

７６．０２％

。 其中，同类型交易指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提供劳务”类

收入。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与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进行的此类关联交易， 其交易

内容主要为提供综合服务和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 其交易价格由相关方按照

公允的原则进行协商，以提供有关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成本及费用为基础，并参

考独立第三方于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提供类似性质服务的市场价格确定。

上述关联交易将在流程规范、价格公允的前提下持续进行。

④

主营业务收入

－

商品销售及其他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６

，

１４７．５６ ２

，

４６５．６０ ３５１．７１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１

，

４４３．３４

合计

６

，

１４７．５６ ２

，

４６５．６０ １

，

７９５．０５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５％

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

１０．７５％ ４．８３％ ２．６５％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本公司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主要关联方“主

营业务收入

－

商品销售及其他” 类关联交易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７５％

、

４．８３％

及

２．６５％

。 其中，同类型交易指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商品销

售及其他”类收入。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与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进行的此类关联交易， 其交易

内容主要为提供综合服务和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 其交易价格由相关方按照

公允的原则进行协商，以提供有关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成本及费用为基础，并参

考独立第三方于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提供类似性质服务的市场价格确定。

上述关联交易将在流程规范、价格公允的前提下持续进行。

⑤

其他业务收入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５．９５ ３

，

５４３．９６ ３

，

１７９．８３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３

，

４７８．０８

北京中法瑞克核仪器有限公司

－ － １１．３０

法马通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７１．７２ －

合计

４

，

５０５．９５ ３

，

７１５．６８ ６

，

６６９．２１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２０％

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

１５．８７％ ２１．０６％ １７．３５％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本公司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主要关联方“其

他业务收入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 类关联交易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分别为

１５．８７％

、

２１．０６％

及

１７．３５％

。 其中，同类型交易指本公司其他业务收入。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与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进行的此类关联交易， 其交易

内容主要为提供综合服务和技术支持与维修服务。 其交易价格由相关方按照

公允的原则进行协商，以提供有关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成本及费用为基础，并参

考独立第三方于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提供类似性质服务的市场价格确定。

上述关联交易将在流程规范、价格公允的前提下持续进行。

⑥

营业成本

－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本公司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１１７

，

１４２．９９ ６４

，

５５０．６０ １０２

，

４８５．０９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２１９．６９ ４９２．６７ １２．２１

北京中法瑞克核仪器有限公司

－ － ３

，

６４１．８６

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不适用

－

小计

１１７

，

３６２．６８ ６５

，

０４３．２７ １０６

，

１３９．１６

其他主要关联方

法马通股份有限公司

９３

，

９９４．５９ ２６２．５１ ４３７．１４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３１．８９ １３

，

８２０．３３

法国电力国际公司

３

，

９４０．３０ ３

，

７１４．７８ ２

，

３０７．４９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１．７９ ４

，

６６０．７６ ６

，

５３７．０７

德克纳堂木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５．３１ － －

小计

１１２

，

２２３．８８ ２２

，

４５８．３８ ９

，

２８１．７０

合计

２２９

，

５８６．５６ ８７

，

５０１．６５ １１５

，

４２０．８６

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８．０５％ ３．４８％ ６．３８％

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

５．９０％ ２．３５％ ３．６４％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６

年，本公司与合营及联营企业、其他主要关联方“营

业成本

－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 类关联交易占同类型交易的比例分别为

５．９０％

、

２．３５％

及

３．６４％

。 其中，同类型交易指本公司采购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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